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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26 日，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宇制药”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汇宇制药的保荐机构，

对汇宇制药进行持续督导，持续督导期为 2021 年 10 月 26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上半年度，中信建投证券对汇宇制药的持续督导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工作内容 督导情况 

1、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

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

持续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

计划 
2、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

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协议，

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

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汇宇制药签订《持续督

导协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

督导期间的权利和义务 

3、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

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

上公告 

汇宇制药在持续督导期间未发生按

有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明

的违法违规情况 

4、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

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自发现

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

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

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

等 

汇宇制药在持续督导期间未发生违

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事项 

5、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

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

期回访等方式，了解汇宇制药经营情

况，对汇宇制药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工作内容 督导情况 

6、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

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的

各项承诺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汇宇

制药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

承诺 
7、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

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汇宇制药依照相关规

定健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

行公司治理制度 
8、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

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

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

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

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汇宇制药的内控制度的

设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汇

宇制药的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

求并得到了有效执行，能够保证公司

的规范运行 
9、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

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分

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汇宇制药严格执行信

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

他相关文件 

10、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

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促公司予以更正

或补充，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

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

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问

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

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汇宇制药的信息披露文

件进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1、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

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

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2022 年 1-6 月，汇宇制药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未发生该等事项 

12、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

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 

经核查，汇宇制药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等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

况 

13、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

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

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

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

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经保荐机构核查，持续督导期间公司

未发生该等情况 



工作内容 督导情况 

所报告 

14、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

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一）

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二）证

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

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公司出现《保荐办法》

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公司

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

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持续督导期间公司未发生该等情况 

15、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

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上市公

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

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15 日内进行专项现

场核查：（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二）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

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三）可能存在重大违

规担保；（四）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进行

现场核查的其他事项。 

持续督导期间公司不存在需要专项

现场检查的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如下： 

（一）创新研发风险 

医药行业创新研发具有环节多、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的特点，产品从

研发到上市常常需要耗费 10 年以上的时间，研发期间的决策偏差及技术的失误

都将影响研发的成果。近年来新药审评和监管的政策与措施不断出台，国家对

于新药开发中各阶段的审评标准也不断提高。因此，公司会进一步健全研发创

新体系，完善研发全流程评估机制，引入和培养高层次研发人才，积极开展对

外创新合作，持续提高研发效率。 

（二）行业政策变化的风险 



近年来，医药行业发展迅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但医药产品与人

民生命健康息息相关，因此医药行业也受到了较强的政府及部门监管。国家及

各级地方药品监管部门和卫生部门均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制订了严格的政策法

规，对医药行业实施监管指导。随着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社会

医疗保障体制的不断完善，医药行业政策亦将不断调整、优化，医疗卫生市场

政策亦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会密切关注行业变化，主动适应医药行业发

展趋势，同时继续完善创新体系的建设，持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优化资源配

置，加大投入，科学立项，有效开发，确保重点研究项目按要求推进、按计划

上市，尽可能降低因政策变化引起的经营风险。此外，在海外市场，公司将力

争通过市场空间广阔所在国家的认证，使得优质仿制药更具国际竞争力。 

（三）核心技术人员流失风险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是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司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基础和关键。随着医药行业的发展，业内的人才竞争将日趋激烈，公

司能否维持核心技术人员队伍的稳定，并不断吸引优秀技术人员加盟，将关系

到公司在研发和生产方面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并将决定公司未来能否继续保持

在行业内的技术领先优势。公司需在职业发展、薪酬福利、工作环境等方面增

强持续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能力，避免对公司长期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四）环境保护风险 

随着社会环保意识的增强，国家及地方环保部门的监管力度不断提高，对于

污染物排放管控力度持续加大，公司面临的环保压力和风险逐步增加，有可能需

支付更高的环保费用。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环保法规规定，加大环保投入，提倡

绿色发展，推行清洁生产工作，不断改进生产工艺和密闭化操作方式，从源头控

制和降低污染物排放，大力开展溶剂回收，保证达标排放。 

（五）市场竞争风险 

因集采招标、同品竞争企业增加，使得竞争环境加剧，公司主要产品培美曲

塞二钠的销售价格和销售量均有所下降，导致公司的收入有所下降。此外，公司

研发投入增长较快，导致公司的净利润有所下降。公司将在争取稳定现有产品市



场份额的同时，持续推出新产品，并开拓新的销售区域，提高公司的竞争力。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2 年上半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2 年上半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833,253,056.65 885,288,311.31 -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9,702,738.59 257,619,453.71 -3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46,436,702.94 247,809,109.98 -40.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3,237,855.60 213,889,698.96 -33.03 

项目 2021 年 6 月末 2020 年 6 月末 变动幅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639,016,944.15 3,558,496,852.96 2.26 

总资产 4,301,510,558.76 4,129,505,041.77 4.17 

2022 年上半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变动幅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0 0.72 -4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0 0.72 -44.4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5 0.69 -49.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4.66 29.26 减少 24.60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4.02 28.14 减少 24.12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20.49 12.40 增加 8.09 个百分点 

2022 年上半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变动的原因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83,325.31 万元，同比下降 5.88%，主要原



因是国家集采政策和市场竞争环境激烈，使得公司主要产品培美曲塞二钠的销售

价格和销售量均有下降；其他产品中标后销售收入增速较快，整体营收降幅较小；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970.27 万元，同比下降 34.13%，一方面营

收有所下降，此外研发费用增长迅速，使得公司净利润下降；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643.67 万元，同比下降 40.91%。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 17,070.54 万元，同比增长 55.53%，因研发项目、

研发人员数量增多及研发项目所处阶段情况，使得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从上年同期的 12.40%提高到 20.49%，同比增加了 8.09

个百分点。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一）核心竞争力分析 

1、创新体系优势 

公司董事长兼研究院院长丁兆博士具有深厚的科研背景，汇聚形成胡和平博

士为代表的优质仿制药团队，以韦涛、滕毓敏博士为代表的创新生物药团队，以

陈寿军博士为代表的小分子创新药团队，多位核心技术人员为国家级省市级计划

的引进人才。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在各自专业领域具有多年新药研发的经验，通过

四川省优秀专家工作站、四川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的运营和多年的梯队建设，

形成一个愿景清晰、核心价值观与企业文化匹配高、专业技能突出、管理能力强、

工作效率高、学习氛围浓、主观能动性强的人才团队，确保公司的研发效率和执

行力。 

近年来，公司的研发投入持续大幅增长，在人才、硬件设施和软件环境等多

方面为公司持续创新提供有力保障。先后承担多项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项目，是省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大专项新药示范基地。 

公司专注于肿瘤治疗药物和复杂注射剂药物领域，销售产品均为肿瘤化疗和

免疫治疗药物；在研产品 90%以上为肿瘤治疗领域新技术的应用，且能够形成生

物创新药和小分子创新药的协同使用，持续发挥管线优势。在省级高端抗肿瘤药

物关键技术产业化研发创新平台、“应用基础研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引导计划



项目”的不断实践中，将研发成果更好的商业化。通过子公司商务拓展部门的设

立，引进优势创新药项目的同时启动创新药海外许可等工作，为创新药的国内外

商业化奠定基础。 

2、国际标准质量管理体系优势 

公司依据中国、欧盟、美国 GMP 法规要求，建立了严谨的质量管理体系，

多次通过中国、英国 GMP 认证；通过欧盟认可的芬兰 GMP 认证，并已做好美

国 FDA 认证的准备工作。质量管理体系覆盖药物研发到商业化生产全流程，无

缝衔接并严格执行，在药品规模化生产管理和质量控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

验，多种注射液制剂已出口至欧盟市场。 

3、原料药与制剂协同优势 

近年来，随着一致性评价、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和关联审评等政策的实施，原

料药在产业链中的重要性提升，公司进一步扩展化学原料药与制剂在研发和生产

化流程的协同效应，实现多个化学制剂产品的原料药自主供应，有利于制剂产品

的成本控制、研发效率的提升和保质稳量的供应。 

（二）核心竞争力变化情况 

2022 年上半年度，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变化幅度（%） 

费用化研发投入 170,705,401.21 109,757,876.19 55.53 

资本化研发投入 - - - 

研发投入合计 170,705,401.21 109,757,876.19 55.53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

业收入比例（%） 
20.49 12.40 增加 8.09 个百分点 

（二）研发进展 

公司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以创新为驱动力，专注于肿瘤治疗领域，已为全



球多个国家的患者提供了疗效显著、质量可靠、价格合理的药品。在优质化学

仿制药注射剂领域有十余年的研发、国际注册和符合国际质量认证标准的生产

质量管理经验，积累了与注射剂一致性评价密切相关的技术积累，同时正快速

推进小分子和生物创新药的研发。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知识产权情况如下表： 

 本期新增 累计数量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发明专利 17 4 79 17 
实用新型专利 6 0 16 0 
外观设计专利 0 0 0 0 
软件著作权 0 0 0 0 
其他 106 104 358 216 

合计 129 108 453 233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汇宇制药的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236,067.48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15,894.38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B2 32,798.62 

利息收入净额 B3 440.16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27,265.34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C2 48,429.25 

利息收入净额 C3 2,604.83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43,159.72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D2=B2+C2 81,227.87 

利息收入净额[注] D3=B3+C3 3,044.99 

募集资金余额 
E=A-D1-
D2+D3 

114,724.88 

注：利息收入净额是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汇宇制药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

资金的使用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

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数

量（股） 
直接持股

比例 

间接持股

数量

（股） 

间接持

股比例 

1 丁兆 董事长、总经理 114,066,766 26.93% 14,114,367 3.3320% 

2 高岚 董事、财务总监 - - 30,443 0.0072% 

3 周琳 董事 - - 141,592 0.0334% 

4 岳亮 董事 - - - - 

5 吴颖 董事 - - - - 

6 杨潇 董事 - - - - 

7 王如伟 独立董事 - - - - 

8 龙永强 独立董事 - - - - 

9 梁昕昕 独立董事 - - - - 

10 梁多辉 
监事会主席、职

工监事 
- - 12,854 0.0030% 

11 邓  玲 职工监事 - - - - 

12 暨国辉 监事 - - 131,920 0.0311% 

13 王曙光 监事 - - - - 

14 张长江 监事 - - - - 

15 胡晓庚 监事 - - 2,208,715 0.5214% 

16 任永春 副总经理 - - 311,161 0.0735% 

17 杨国昌 副总经理 - - 229,544 0.0542% 

18 刘静默 董事会秘书 - - 78,085 0.0184% 

注：1、上述统计数据未包括公司相关人员在中信建投汇宇制药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中所持股份数量。 
2、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刘静默已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2022 年 1-6 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

有的股份未发生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

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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